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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退休公務人員月退休金起支年齡延後方案Ｑ＆Ａ 

問：退休法修法通過，公務人員是否將比現行規定晚 10 年

（50 歲延至 60 歲）才可辦理自願退休？ 

答： 

針對媒體報導未來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法通過，公務人員將比

現行規定晚 10 年（60 歲）才可辦理自願退休一節，銓敘部

表示，該修正草案係擬延後開始領取月退休金的年齡，而非

延後自願退休之年齡；對於現職之公務人員，亦有 10 年過

渡期之設計予以漸進延後支領月退休金之年齡，並非於修法

後立即限制公務人員需年滿 60 歲始得辦理自願退休。 

銓敘部表示，現行公務人員任職滿 25 年以上自願退休

者，年滿 50 歲得支領月退休金之規定，相對於我國人口老

化趨勢的日益顯著，上開月退休金起支年齡條件顯屬偏低。

為增進退休制度之合理健全，銓敘部爰研究規劃「自願退休

公務人員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延後方案」，納入公務人員退休

法修正草案，於報請考試院審議通過後，業於 98 年 4 月 3

日函送立法院審議。茲針對該方案重要內涵，析述如下： 

（一）延後自願退休人員月退休金起支年齡： 

  修正草案施行後新進人員任職滿 25 年以上辦理自願

休者，其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原則上延後至 60 歲；如

任職年資較長（達 30 年以上）者，月退休金起支年

齡則為 55 歲。 

（二）保障、過渡措施： 

1. 保障措施：修正草案施行前已符合現行自願退休支

領月退休金條件人員，保障其適用原規定，以符司

法院釋字第 525 號解釋意旨。 

2. 過渡措施：方案實施時已在職但尚未符合「任職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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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年且年滿 50 歲」條件人員，訂定 10 年之過渡期

間，漸進延後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在修正草案施行

後之 10 年過渡期內，退休人員除應符合任職滿 25

年及年滿 50 歲之條件外，其任職年資與年齡之合計

數，如符合或大於退休年度指標數，得於退休時立

即領取月退休金。茲舉例說明如下： 

例如： 張先生在本方案實施時，任職年資 23 年，年滿 48

歲。 
 1 2 3 4 5 6 7 8 9 10 

法定
指標
數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張先
生個
人指
標數 

71 
(23
＋
48) 

73 
(24
＋
49) 

75 
(25
＋
50) 

77 
(26
＋
51) 

79 
(27
＋
52) 

     

由上表得知，指標數於方案實施後第 1 年至第 10 年間，由

75 增加至 84，張先生則於方案實施後第 5 年時符合法定指

標數，因此，張先生得於任職 27 年，年滿 52 歲時自願退休

並領取月退休金。若張先生原本預定於任職 25 年且年滿 50

歲時立即退休並領取月退休金，則實施本方案後，將使張先

生延後 2年符合領取月退休金條件。 

（三）展期與減額年金之配套措施： 

    展期領取月退休金：即於符合自願退休條件時選擇先

行辦理退休，並至年滿 60 歲（任職年資 25 年以上，

不滿 30 年者）或年滿 55 歲（任職年資 30 年以上者），

再開始領取月退休金。 

    減額月退休金：符合自願退休條件選擇先行辦理退休

者，亦得選擇在尚未年滿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前，提早

領取月退休金，但提前 1年應減少 4%月退休金，最多

提前 5年減少 20%（終身領取減額之月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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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自願退休公務人員月退休金起支年齡延後方案之規劃，

與現行規定之主要差異為何？ 

答： 

依據現行規定，公務人員任職滿 25 年以上自願退休者，年 

滿 50 歲得擇（兼）領月退休金。銓敘部研議規劃之自願退 

休公務人員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延後方案，主要針對上開自願 

退休人員開始支領月退休金之 50 歲年齡條件予以漸進延 

後，對於其他如退休條件等，均維持不變，亦即下列重點均 

未予變更： 

一、退休條件不變： 

        現行規定「任職 5年以上年滿 65 歲」應屆齡命令 

退休、「任職滿 5年因心神喪失身體殘廢不堪勝任職務」 

應命令退休，以及「任職滿 5年以上且年滿 60 歲」或 

「任職滿 25 年以上」之自願退休條件均未予改變。 

二、對擇領一次退休金人員並無影響： 

        本方案僅對自願退休人員支領月退休金之起始年

齡條件有所調整，如退休人員選擇領取一次退休金，均

得於退休時立即領取一次退休金，不受本方案之影響。 

三、退休人員之公保養老給付及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亦未有

變動： 

        自願退休公務人員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延後方案實

施後，退休人員仍得於辦理退休時立即領取公保養老給

付及公務人員退休金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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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本次納入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草案之自願退休公務人員

月退休金起支年齡延後方案，對於哪些人可能產生影

響？ 

答：依據公務人員退休法規定，公務人員退休分為自願退休

及命令退休 2種。本次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延後方案，僅

對部分自願退休人員領取月退休金之年齡酌予延後，對

命令退休人員並無影響： 

 

退休

種類 

條件 現行規定領取

月退休金條件 

本次修正草案規

定領取月退休金

條件 

任職滿 5年以上

年滿 60 歲 

任職滿 15 年以

上。 

未修正。 

任職滿 5年以

上，擔任危勞職

務並符合降低自

願退休年齡（最

低 50 歲） 

任職滿 15 年以

上。 

1.任職滿 15 年

以上，年滿 55

歲者。 

2.修正條文施行

第 1 年至第 5

年過渡期間，

任職滿 15 年

以上，且年資

加年齡符合或

高於各年度指

標數者，亦得

領 取 月 退 休

金。 

自願

退休 

任職滿 25 年以

上 

1. 未具工作能

力者。 

2. 年滿 50 歲以

上者。 

1. 未具工作能

力者。 

2. 符合「年滿 60

歲以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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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職滿 30

年以上且年

滿 55 歲」條

件之 1者。 

3. 修正條文施

行第 1年至第

10 年過渡期

間，年滿 50

歲以上，且年

資加年齡符

合或高於各

年度指標數

者，亦得領取

月退休金。 

任職滿 5年以上

年滿 65 歲。 

任職滿 15 年以

上者。 

未修正。 

任職滿 5年以

上，擔任危勞職

務並符合降低命

令退休年齡（最

低 55 歲）。 

任職滿 15 年以

上。 

未修正。 

命令

退休 

任職滿 5年以

上，因心神喪失

或身體殘廢不堪

勝任職務者。 

任職滿 15 年以

上。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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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98 年 4 月 3 日送請立法院審議之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草

案，為何要將自願退休公務人員領取月退休金年齡延後

方案納入？ 

答： 

一、現行自願退休領取月退休金起始年齡已無法因應人口結

構高齡化之社會發展趨勢： 

    依據公務人員退休法規定，任職滿 25 年自願退休

人員，年滿 50 歲得選擇領取月退休金。然而我國自民

國 82 年正式成為聯合國定義之高齡化社會國家之後，

人口持續老化，96 年國人平均壽命為 78.38 歲，已較

40 年前延長約 15 歲；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亦推估，

140年我國女性及男性人口平均餘命將分別增加為 86.1

歲及 79.2 歲。在此趨勢之下，現行自願退休公務人員

年滿 50 歲即可開始領取月退休金之規定，顯然偏低。 

二、50 歲即可支領月退休金之條件，有違退休制度照顧老年

生活之本意： 

      退休制度設計本意在於照顧老年、殘弱等不堪任職

人員之基本生活，但現行規定 50 歲即可終身領取月退

休金，造成機關中累積豐富經驗之優秀人才提早退休並

開始領取退休金，形成公務人力資源浪費，與退休制度

設計之本意相違背。 

三、領取月退休金起始年齡偏低，造成退休成本加速累積，

無形中增加現職人員退撫基金負擔： 

      依據內政部公布資料顯示，目前兩性 50 歲人口平

均餘命將近 30 歲，亦即公務人員如年滿 50 歲即辦理自

願退休並開始領取月退休金，可能領取長達 30 年之月

退休金，甚至高於 25 年自願退休之任職年資條件，形

成支領退休金所得期間長於任公職期間之不平衡情

形。由於公務人員在 84 年 7 月 1 日實施退撫新制後，

退休金均由在職人員與各級政府按月共同撥繳費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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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之退撫基金支付，如果未能及早改善部分人員領取月

退休金年齡偏低之不衡平現象，是類人員長期領取之月

退休金，將會使退休成本加速累積，造成現職人員必須

不斷增加退撫基金之提撥，以挹注其財務缺口之不公平

現象產生。 

綜上，為了增進現行制度之合理健全，有關現行 50 歲即可 

擇領月退休金之最低年齡條件，確實有適時檢討並及早調整 

之必要，因此銓敘部在邀請相關機關共同組成專案小組，經 

過審慎研議之後，研擬規劃了自願退休公務人員月退休金起 

支年齡延後方案，並納入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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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世界其他先進國家公務人員之月退休金支領年齡規定為

何？與我國比較情形如何？ 

答： 

依據本部蒐集之資料顯示，美國聯邦公務人員支領退休金之

條件係以年齡搭配年資設計：年資較長（30 年以上）者，退

休金起支年齡為 55 至 57 歲；年資較短者，退休金起支年齡

則相對提升（例如任職年資 20 年以上者支領退休金年齡為

60 歲；任職滿 5年以上者支領退休金年齡為 62 歲）。其他如

英國公務人員支領退休金年齡為 60 歲、德國為 63 歲。另與

我國鄰近之韓國，在 2000 年修法前，其公務人員領取退休

金年齡為 50 歲，但在 2000 年修法後已改為 60 歲，修法時

已在職人員則係以每 2年延後 1歲之方式，逐年提高退休金

起支年齡。我國人口平均壽命與上述國家相較，並無顯著差

異，但公務人員領取月退休金年齡則顯有偏低。 
國別 性

別 

平均

壽命 

公務人員退休金起

支年齡(職業年金) 

退休金領取年限 第一層退休年金領取年齡(相

當國民年金) 

男 75 13 年至 20 年 美國 

女 81 

55 歲至 57 歲（任職

年資 30 年）；或 62

歲（任職年資 5年）
19 年至 26 年 

62 歲得開始領取減額給付；

65 歲領取全額給付，且將繼

續延至 67 歲 

男 76 16 年 英國 

女 81 

60 歲 

21 年 

男性 65 歲女性 60 歲 

2020 年將延為 65 歲 

男 75 12 年 德國 

女 82 

63 歲 

19 年 

※ 

男 79 ※ 日本 

女 86 

一次退職金 

※ 

共濟年金給付年齡 61 歲，將

繼續延後至 65 歲 

男 74 14 年 韓國 

女 81 

2000 年修法改為 60

歲，並有過渡規定 21 年 

※ 

男 75.4 15 年至 25 年 中華

民國 女 81.7 

50 歲(任職 25

年) ；60 歲(任職 15

年) 
21 年至 31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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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自願退休公務人員月退休金起支年齡延後方案內容為

何？ 

答： 

銓敘部規劃之自願退休公務人員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延後方 

案，僅對自願退休人員支領月退休金之年齡酌予調整，對於 

屆齡命令退休、心神喪失或身體殘廢不堪勝任職務命令退 

休、擇領一次退休金及公保養老給付等，均未有影響。茲簡 

要說明如下： 

一、延後自願退休人員月退休金起支年齡： 

  修正草案施行後新進人員任職滿 25 年以上辦理自 

願退休者，其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原則上延後至 60 歲； 

如任職年資較長（達 30 年以上）者，月退休金起支年 

齡為 55 歲。危勞降齡自願退休人員，應符合「任職滿 

15 年以上且年滿 55 歲」之條件。 

二、保障措施： 

      修正草案施行前已符合現行自願退休支領月退休 

  金條件人員，保障其適用原規定，以符司法院釋字第 525 

號解釋意旨。 

三、過渡措施： 

    修正草案施行前未符合「任職滿 25 年以上且年滿 

50 歲」條件人員，規劃以 10 年過渡期間，按指標數規 

定漸進延後其月退休金起支年齡，至第 11 年以後即適 

用與新進人員相同之規定。擔任危勞降齡職務人員，在 

修正草案施行前未符合「任職滿 15 年以上」支領月退 

休金條件人員，以 5 年過渡期間，按指標數規定漸進延 

後其月退休金起支年齡，至第 6 年以後即適用與新進人 

員相同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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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自願退休公務人員月退休金起支年齡延後方案在過渡期

間適用之指標數為何？ 

答： 

一、「指標數」為年齡及任職年資之合計數。按照現行規定， 

任職滿 25 年者以年滿 50 歲為月退休金領取年齡條件， 

因此現行規定「指標數」為 75（25 年任職年資＋50 歲 

年齡）。 

二、在修正條文實施第 1年開始，指標數從 75 逐年加 1，至

第 10 年為 84 為止。在此期間，公務人員如擬依「任職

滿 25 年以上」條件辦理自願退休者，其年齡已達 50 歲

以上，且個人實際年齡及服務年資之合計數，大於或等

於指標數時，即可領取月退休金。 

三、由於方案實施第 1年仍維持指標數 75，亦即在方案實施

第 1年間，仍維持「任職滿 25 年且年滿 50 歲」之月退

休金領取條件；至方案實施第 2 年，指標數增加為 76，

亦即「任職滿 25 年且年滿 51 歲」或「任職滿 26 年且

年滿 50 歲」者，均符合 76 之指標數而得領取月退休金。

方案實施第 3 年時指標數為 77，「任職滿 25 年且年滿

52 歲」、「任職滿 26 年且年滿 51 歲」或「任職滿 27 年

且年滿 50 歲」人員，均符合 77 之指標數而得領取月退

休金，此後逐年類推。此種設計，係為避免以年齡為單

一考量因素，對於任職年資較長人員，可以適用較低之

月退休金領取年齡；對於任職年資較短人員，則應適用

較高之月退休金領取年齡。 

四、指標數逐年增加 1單位，但公務人員每多任職 1年，其

年齡及服務年資均增加，等於增加 2單位，因此公務人

員個人指標數增加之速度，高於規定之指標數，使公務

人員容易追趕指標數變動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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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任職 25 年以上」條件自願退休人員之法定指標數 
第 1 年 指標數 75(25 年任職年資+50 歲年齡) 

第 2 年 指標數 76(25+51)或(26+50) 

第 3 年 指標數 77(25+52)或(26+51)或(27+50) 

第 4 年 指標數 78(25+53)或(26+52)或(27+51)或(28+50) 

第 5 年 指標數 79(25+54)或(26+53)或(27+52)或(28+51)或(29+50) 

第 6 年 指標數 80(25+55)或(26+54)或(27+53)或(28+52)或(29+51)或

(30+50) 

第 7 年 指標數 81(25+56)或(26+55)或(27+54)或(28+53)或(29+52)或

(30+51)或(31+50) 

第 8 年 指標數 82(25+57)或(26+56)或(27+55)或(28+54)或(29+53)或

(30+52)或(31+51)或(32+50) 

第 9 年 指標數 83(25+58)或(26+57)或(27+56)或(28+55)或(29+54)或

(30+53)或(31+52)或(32+51)或(33+50) 

第 10 年 指標數 84(25+59)或(26+58)或(27+57)或(28+56)或(29+55)或

(30+54)或(31+53)或(32+52)或(33+51)或(34+50) 

第 11 年 依「任職滿 25 年以上」條件自願退休人員之月退休金領 

取條件： 

1.年滿 60 歲以上。 

2.任職滿 30 年以上且年滿 55 歲。 

 

五、至於依「任職滿 5年以上，符合危勞職務降低自願退休

年齡」者，依現行規定，最低降為 50 歲，且任職滿 15

年以上即可領取月退休金。因此是類人員之指標數為 65

（15 年任職年資＋50 歲年齡）。在修正條文實施第 1年

開始，指標數仍維持 65，其後每年加 1，至第 5年為 69。

在此期間，擔任危勞職務人員如擬依「任職滿 5年以上

且符合危勞職務降低自願退休年齡」條件辦理自願退休

者，其任職年資已達 15 年以上，且個人實際年齡及服

務年資之合計數，大於或等於指標數時，即可領取月退

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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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勞降齡自願退休人員之法定指標數 
第 1 年 指標數 65(15 年任職年資+50 歲年齡) 

第 2 年 指標數 66(15+51)或(16+50) 

第 3 年 指標數 67(15+52)或(16+51)或(17+50) 

第 4 年 指標數 68(15+53)或(16+52)或(17+51)或(18+50) 

第 5 年 指標數 69(15+54)或(16+53)或(17+52)或(18+51)或(19+50) 

第 6 年 依「任職滿 5 年以上且年滿危勞職務降低自願退休年齡」

條件自願退休人員之月退休金領取條件： 

任職滿 15 年以上且年滿 55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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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現職人員適用過渡期間之指標數，應如何計算？ 

答： 

一、依「任職滿 25 年」條件自願退休人員過渡期間指標數 

    計算公式：  

 

(75－A－B) ＋1＝Ｘ 

A：代表方案實施時個人實際得採計年資 

B：代表方案實施時個人實際年齡 

Ｘ：代表方案實施後第幾年符合法定指標數 

 

※個人實際年齡＋Ｘ－1＝月退休金起支年齡(不得小

於 50 歲) 

※個人實際年資＋Ｘ－1＝符合月退休金起支年齡時之

任職年資(不得小於 25 年) 

※年資及年齡有未滿 1年之畸零數均不納入計算 

※Ｘ計算結果大於或等於 10，代表應適用與新進人員相

同之月退休金起支年齡。 

 

公式計算案例 1 

A 君於方案實施時任職年資 20 年，年齡 48 歲： 

75－20－48＋1＝8；  

【Ｘ＝8：A君於方案實施後第 8年符合法定指標數】 

48＋8－1＝55；A 君之月退休金起支年齡為 55 歲。 

20＋8－1＝27；A 君符合月退休金起支年齡時任職年資

27 年。 

 

公式計算案例 2 

Ｂ君於方案實施時任職年資 29 年，年齡 48 歲： 

方案實施時Ｂ君個人指標數大於 75（29＋4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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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年齡未滿 50 歲，應至年滿 50 歲始得領取月退休金 

 

公式計算案例 3 

C 君於方案實施時任職年資 23 年，年齡 53 歲： 

方案實施時 C君個人指標數大於 75（23＋53＝76） 

但因年資未滿 25 年，應至年資滿 25 年時，始得辦理退

休並領取月退休金 

 

公式計算案例 4 

Ｄ君於方案實施時，任職年資 15 年，年齡 39 歲： 

75－15－39＋1＝22（＞10） 

Ｄ君將適用與新進人員相同之規定，有以下選擇： 

1.任職滿 25 年（49 歲）先辦理退休，並至 60 歲再開 

    始領取全額月退休金；或自 55 歲時起支領減額 20% 

      之月退休金。 

2.任職滿 30 年（54 歲）先辦理退休，並至 55 歲再開 

    始領取全額月退休金；或自 54 歲時起支領減額 4% 

      之月退休金。 

3.繼續任職至 55 歲（年資 31 年）再辦理退休並領取 

    全額月退休金。 

任職滿 25 年（49 歲）辦理退休並支領一次退休金。 

  

二、依危勞降齡自願退休條件辦理退休人員過渡期間指標數

計算公式  

 

(65－A－B) ＋1＝Ｘ 

A：代表方案實施時個人實際得採計年資 

B：代表方案實施時個人實際年齡 

Ｘ：代表方案實施後第幾年符合法定指標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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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實際年齡＋Ｘ－1＝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年齡不

得低於危勞職務之自願退休年齡） 

※個人實際年資＋Ｘ－1＝符合月退休金起支年齡時之

任職年資(不得小於 15 年) 

※年資及年齡有未滿 1年之畸零數均不納入計算 

※Ｘ計算結果大於或等於 5，代表應適用 55 歲之月退休

金起支年齡。 

 

公式計算案例 1 

A 君擔任危勞職務，該職務之自願退休年齡經核定降為

50 歲。A君於方案實施時任職年資 14 年，年齡 48 歲： 

65－14－48＋1＝4；  

【Ｘ＝4：A君於方案實施後第 4年符合法定指標數】 

48＋4－1＝51；A 君之月退休金起支年齡為 51 歲。 

14＋4－1＝17；A 君符合月退休金起支年齡時任職年資

17 年。 

 

公式計算案例 2 

Ｂ君擔任危勞職務，該職務之自願退休年齡經核定降為

53 歲。Ｂ君於方案實施時任職年資 15 年，年齡 51 歲： 

方案實施時Ｂ君個人指標數大於 65（15＋51＝66） 

但因年齡未滿 53 歲，不符自願退休條件，應至年滿 53

歲始得辦理自願退休並領取月退休金。 

 

公式計算案例 3 

C 君擔任危勞職務，該職務之自願退休年齡經核定降為

50 歲。C君於方案實施時任職年資 14 年，年齡 52 歲： 

方案實施時 C君個人指標數大於 65（14＋52＝66） 

但因年資未滿 15 年，雖符合危勞降齡自願退休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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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年資應滿 15 年，始得領取月退休金。 

 

公式計算案例 4 

Ｄ君擔任危勞職務，該職務之自願退休年齡經核定降為

50 歲。Ｄ君於方案實施時，任職年資 13 年，年齡 45 歲： 

65－13－45＋1＝8（＞5） 

Ｄ君將適用與新進人員相同之規定，有以下選擇： 

1.任職滿 18 年（50 歲）依危勞降齡自願退休條件辦

理退休，並至 55 歲再開始領取全額月退休金；或

自 50 歲時起支領減額 20%之月退休金。 

2.任職滿 23 年（55 歲）再辦理危勞降齡自願退休，

並於退休時開始領取全額月退休金。 

3.任職滿 18 年（50 歲）辦理危勞降齡自願退休並支

領一次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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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適用指標數的現職人員，月退休金起支年齡大約延後多

少歲？至於不能適用指標數的現職人員，是否都必須至

60 歲才能領取月退休金？ 

答： 

一、依本方案設計，方案實施時現職人員在第 1 年至第 10

年間，個人指標數大於或等於法定指標數時，即可領取

月退休金。由於法定指標數逐年增加 1單位，但公務人

員每多服務 1年，個人指標數即增加 2單位，使現職人

員易於追趕指標數之變動，屬溫和漸進之調整方式。依

據估算，多數現職人員若能在過渡期間符合指標數者，

其領取月退休金年齡較現行規定（任職滿 25 年以上且

年滿 50 歲）約延後 2 至 3 年，最多為 4 年。至於現職

較為年輕資淺而無法適用指標數人員，雖然必須適用與

新進人員相同之規定，但由於自願退休人員支領月退休

金者將增列「任職滿 30 年且年滿 55 歲」之規定，如適

用該項規定，與現行「任職滿 25 年且年滿 50 歲」之規

定相較，最多僅延後 5年，俾使現職人員之影響程度減

至最低。 

二、現職人員於 10 年過渡期間如符合「任職滿 25 年」以上

之條件，仍可選擇辦理自願退休，並依下列方式擇領月

退休金： 

  展期領取月退休金：即於符合自願退休條件時選擇先行

辦理退休，並至年滿 60 歲（任年資 25 年以上，不滿 30

年者）或年滿 55 歲（任職年資 30 年以上者），再開始

領取月退休金。 

  減額月退休金：符合自願退休條件選擇先行辦理退休

者，亦得選擇在尚未年滿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前，提早領

取月退休金，但提前 1年應減少 4%月退休金，最多提前

5 年減少 20%（任職 25 年以上未滿 30 年者，最早提前

於 55 歲開始領取減額 20%之月退休金；任職滿 30 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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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者，最早提前於 50 歲開始領取減額 20%之月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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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銓敘部規劃自願退休公務人員月退休金起支年齡延後方 

案，預訂自何時開始實施？ 

答： 

本方案業已納入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草案，並於 98 年 4 月 3

日由考試院送請立法院審議，預訂自 99 年 1 月 1 日開始實

施。但實際施行日期，仍須配合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草案完

成立法程序之進度，適時調整。原則上，以修正草案於立法

院完成三讀程序之次年 1月 1日為施行日期（如修正草案於

99 年 3 月間才完成三讀，則自 100 年 1 月 1 日開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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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銓敘部規劃自願退休公務人員月退休金起支年齡延後方 

案係自現職人員開始實施，此種規劃與司法院釋字第 

525 號解釋意旨是否有所牴觸？ 

答： 

一、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525 號解釋理由書所載：制訂或發布 

法規之機關基於公益之考量，即社會整體利益優先於法 

規適用對象之個別利益時，自得依法定程序停止法規適 

用或修改其內容，若人民因信賴先前法規繼續施行，而 

有因信賴所生之實體法上利益受損害者，制訂或發布法 

規之機關應採取合理之補救措施或訂定過渡期間之條 

款，俾減輕損害。至於純屬法規適用對象主觀之願望或 

期待而未有表現已生信賴之事實者，因任何法規皆非永 

久不能改變，法規未來可能修改或廢止，受規範之對象 

並非毫無預見，故必須有客觀上具體表現信賴之行為， 

始足當之。 

二、銓敘部研擬自願退休公務人員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延後方 

  案，係為解決現階段月退休金支領年齡偏低問題，增進 

公務人員退休制度整體合理健全所設計，亦即考量全體 

適用對象之長遠退休權益所進行之改變；且據方案規劃 

，在修正條文完成立法程序公布施行前，已經符合現行 

自願退休金領取月退休金金條件者，均保障其適用原規 

定；對於未符合現行自願退休領取月退休金條件者，則 

配合訂定保障措施及過渡期間，並無違背釋字第 525 號 

解釋之意旨。 

 

 

 

 

 

 



 - 21 -

問：本方案為何不自新進人員再開始實施？ 

答：自願退休公務人員月退休金起支年齡漸進延後方案之規

劃，係為因應我國人口加速老化之問題，若自新進人員 

開始實施，等於相關法令修正二十餘年後再開始施行， 

無法適時反應社會結構之變遷趨勢。而在公務人力持續 

提早退離、壽命又繼續延長之情形下，退撫基金長期支 

付退休金成本持續增加，並且由在職公務人員承擔，然 

而在職人員因受政府員額之限制，無法成長，勢必造成 

在職人員負擔退休人員之扶養比逐漸增加之現象，導致 

在職人員之退撫基金提撥率必須不斷提高。是以，本方 

案確有及早開始施行之必要，以免在問題日益擴大之後 

，反而必須採行更為激烈、變動幅度更大之改革手段。

此外，觀諸世界其他國家在採行延後退休金領取年齡之 

改革措施時，亦均自現職人員開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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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現職人員在 10 年過渡期間適用指標數規定似乎很複雜，

是否改採預告方式，亦即預告修正條文施行 10 年後，再

將月退休金起支年齡一次延後為 60 歲？ 

答： 

一、銓敘部規劃自願退休公務人員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延後 

方案，對現職人員訂定 10 年過渡期間適用指標數之設 

計理由如下： 

  指標數係年資及年齡之合計數，按指標數決定月退休金 

起支年齡，可以避免偏重年齡而忽略年資之缺點： 

銓敘部過去曾經提出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延後之擬

案，係將現行支領月退休金之 50 歲年齡直接調高，該

項構想在進行座談時，即有公務人員反映，有過份偏重

於年齡而未考量貢獻程度之缺點。是以，本次所擬方案

爰參考其他國家以年資搭配年齡規劃退休金給付條件

之設計，以年齡加計年資之合計數為指標數，並將指標

數自現行規定之 75（25 年任職年資＋50 歲年齡），逐年

增加 1單位，至第 10 年為 84 止。公務人員個人之任職

年資及年齡合計數，若大於或等於法定指標數時，即可

領取全額月退休金。 

  指標數漸進增加，可避免大幅度之變動： 

     由於法定指標數在過渡期間每年增加 1單位，而公 

務人員每任職 1年，年齡及年資同時增加，可增加 2單 

位之指標數，因此法定指標數之和緩增加，可使公務人 

員之個人指標數容易追趕，係溫和漸進之調整方式。 

二、本案若改採預告方式，預告在修正條文完成立法 10 年 

後再施行，等於在第 11 年將月退休金支領年齡一次調 

高為 60 歲，對於當時即將年滿 50 歲之公務人員而言， 

一次產生 10 歲之落差，將造成變動過於劇烈之缺點， 

因此不宜採行。且觀諸世界其他先進國家在改革公務人 

員退休制度時，亦採逐年漸進調整方式，並未有一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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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之大幅度調整先例。 

 

 

 

 

 

 

 

 

 

 

 

 

 

 

 

 

 

 

 

 

 

 

 

 

 

 

 

 

 



 - 24 -

問：軍職人員及教育人員是否亦將配合實施月退休金起支年

齡延後方案？ 

答： 

一、由於軍、公、教 3類人員均屬公務人力體系之範疇，且

均參加退撫基金，在面臨人口老化問題時，允宜同步對

現行制度作適當之研究調整。因此，本部在研究自願退

休公務人員月退休金起支年齡延後方案之過程中，均曾

邀請軍、教人員退休制度之主管機關共同參與討論，對

於本項方案之規劃方向均有共識，並已分別就主管之退

休制度，展開研究規劃。銓敘部亦將於本項方案推動之

過程中，積極協調國防部與教育部同時進行合理必要之

改革。 

二、至於有關國中、國小教師領取月退休金年齡問題，係屬

教育部主管權責，教育部將參酌公務人員危險及勞力性

質職務之月退休金領取年齡調整方式，研議合理可行之

月退休金起支年齡調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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